
凯风公益基金会非货币资产捐赠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鼓励和规范非货币资产捐赠活动，加强非

货币资产捐赠管理，保护捐赠人、受益人和凯风公益基金会

（以下简称“基金会”）的合法权益，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国务院《基金

会管理条例》、《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财政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民政部《关于规范

基金会行为若干规定》、基金会《章程》及《凯风公益基金

会财务管理制度》等法规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非货币资产捐赠包括但不限于：全新日用消费

品、旧物资设备、固定资产、图书、艺术品等实物物资捐赠

，以及物流服务、软件服务、网络平台、广告版面等服务捐

赠。除前款所列之外，房产、股权、有价证券、无形资产、

文物文化等资产捐赠，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

第三条  基金会接受非货币资产捐赠，应当符合章程规

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接受捐赠的非货币资产无

法用于符合其宗旨的用途时，在征得捐赠人同意后可以依法

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收入用于捐赠目的。

第二章  接受非货币资产捐赠

第四条  自愿捐赠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



向基金会捐赠其有权处理的合法物资。

第五条  基金会接受捐赠，应与捐赠人就捐赠非货币资

产的种类、数量、价值和用途等内容订立捐赠协议。价值低

于 5万元人民币（含 5万元）小额捐赠，可以签订填写《非

货币资产捐赠接收证明书》。捐赠协议与捐赠接收证明均需

附物资捐赠清单。

第六条  为保证捐赠非货币资产产权合法、质量合格、

价值公允，捐赠协议中应附捐赠方公允承诺文件。

第七条  如果捐赠的非货币资产是食品（含饮品）、药

品，必须符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捐赠

方需提供本批次产品检测报告，确保物品到达最终受益人时

仍处于保质期内且具有实用价值，并保证捐赠食品安全。药

品储运按卫生部《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中相关规定执行

。

第八条  接受捐赠的字画等贵重非货币资产，由综合管

理部选择合适的仓库妥善保管，字画进出要办理出、入库手

续。每年至少盘点一次，并达到账实相符。

第九条  基金会接受非货币资产捐赠的入账证据：捐赠

人提供发票、报关单等凭据的，以相关提供的凭据作为确认

入账价值的依据；捐赠方不能提供凭据的，以其他确认捐赠

财产价值的证明，作为确认入账的依据；捐赠人所提供的凭

据、证明与受赠资产公允价值相差较大的，以公允价值作为

入账依据。



（一）捐赠人提供其自产的非货币资产，参考当地物价

部门核定产品单价或近期销售同类产品的发票、合同复印件

，并附相关证明作为入账依据；

（二）进口非货币资产以海关报价为入账依据（需提供

报关单）；

（三）购买的非货币资产以购买价为入账依据（需提供

发票）；

（四）价值较高的旧设备、物资以评估价为入账依据（

需提供有合法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五）旧固定资产尚在折旧年限之内的，根据捐赠方提

供的采购时金额，按国家现行财务与税务制度执行，以计提

折旧后的剩余价值计价。捐赠人捐赠的已过折旧期限的旧固

定资产按照税务相关规定以该资产购买价的 5%计价（预留残

值）；

（六）文物、字画、工艺品以拍卖成交价为入账依据；

（七）对于不同来源或状态的图书（如新品、二手书、

特价书），入账成本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八）无法评估或经评估无法确认价格的，不计入捐赠

收入，不予开具捐赠票据，可进行备查登记，并向捐赠人颁

发捐赠证书，但不开具捐赠票据。

第十条  基金会接收重大非货币资产的捐赠需了解资产

基本情况，报秘书长知悉，并报理事会审议批准。



第三章  非货币资产的管理及使用

第十一条  基金会使用受赠财产，应尊重捐赠人的意愿

，符合基金会章程，用于公益目的，不得将捐赠财产挪作他

用。如需改变用途，应征得捐赠人同意，并用于基金会业务

活动范围内的公益事业。

第十二条  为降低储运成本，接受捐赠的非货币资产，

由捐赠方直接运抵基金会指定地址，运费由捐赠方承担，如

另有约定，可按捐赠协议执行。基金会委派专人验收非货币

资产的数量和质量，并办理验收手续。

（一）验收无误后填写《非货币资产验收单》。

（二）受赠单位接收非货币资产后，凭其出具的受赠证

明，填写出库单。

（三）根据捐赠方提供的捐赠协议、非货币资产捐赠清

单、验收证明、出库单等手续，向捐赠方开具捐赠票据，并

办理登记入账手续。

第十三条  基金会接受物资捐赠和物资分发情况，一律

通过官方网站等渠道进行公示。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基金会接受和使用的非货币资产，应当通过

官方网站等渠道及时向社会公示相关信息，自觉接受业务主

管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审计及监察部门的监督，并接受捐

赠人及社会公众的查询。



第十五条  基金会综合管理部应及时开展对物资发放、

使用情况的检查和监督。

第十六条  在发放捐赠物资的过程中，发现截留、挤占

、挪用等问题时，基金会应立即会同有关部门严肃查处，并

及时公布查处结果。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基金会工作人员因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致

使捐赠物资造成重大损失的，基金会依照有关规定及时作出

处理，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的，移交相关司法部门，依法

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基金会所接受的捐赠物资，应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和捐赠物资的使用范围，全部、足额用于公益事业。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制度由综合管理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执行。


